
教育部書函

給號:

係存年限:

地址: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:呂哲輝

電話: (02)7736- 6197 
傳真電話:

電子信箱:“ehuilu@mail .moe. gov. tw

裝 受文者: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1 月 23 日
發文字號:臺教人(一)字第 1130009012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原函(含發布令及修正條文)影本l份 ( 113012400003_A09000000E一

1130009012_senddocl _Attach l.pdf ) 

主告:修正「性別工作平等訴訟法律扶助辦法 J '名稱並修正為

訶 「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 J '業經勞動部以113年1 月

是事

19 日勞動條4字第 1130147567號令修正發布，請查照 。

說明:依勞動部 113年 1 月 19 日勞動條4字第 1130147567D號函辨

理，並檢附房、函(合發布令及修正條文)影本l份。

收文文號 : 11300008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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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號:

保存年限:

函

地址 : 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

承辦人: 劉兆盔

電話 : (02)8590-1218 分機 : 218 
電子信箱 : feng81@mo l. gov. tw 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 日期 : 中華氏國 113年 l 月 19 日

發文字號 : 勞動條4字第 11301475670號
述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 如主 話 (A17000000 J_ 1 13 01 47567日_doc7_Attachl . pdf 、

A17000000J _1130 1475670_doc7 _A t tach2. od t) 

'名稱並修正為主冒 : 修正 「性別工作平等訴訟法律扶助辦法」

'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

113年 1 月 19 日 勞動條4字第 1130147567號令修正發布，檢

送發布令彩本 (合法規命令條文 ) 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

「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」

日召 。

正本 : 銓敘部 、 教育部 、 國防部 、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、 國家科

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、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

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、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
副本: 勞動部勞動法務司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 司 (均含附件)們妒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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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有f

勞動部

發文日期;中攀民盟 113年 1 月 19 日

發文字號:勞動條4字第 113014ï567號，
附件:

~ y 

修正「性別工作平等訴訟法律扶助辦法J

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 J Q 

的修正「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 J

部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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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名稱立在修正為「性別平



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修正條文
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別平等工作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三十七條第二

項規定訂定之 。

第二條 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提供法律諮

詢或扶助業務，得按年提出實施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闕 ，經審核通

過後發給補助;其補助條件、基準、審核及核銷作業等事頃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。

前項實施計畫之內容，應包括下列事項 :

一、法律諮詢與扶助項目預估數量及評估依據 。

二、辦理方式 。

三、經費概算表 。
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。

第三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，或遭受性騷擾，而

向法院提出法律訴訟峙，地方主管機關得提供之法律扶助項目如

下:

一、法律諮詢 。

二、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 。

三、勞動事件之調解(以下簡稱勞動調解)程序、民事訴訟

程序、保全程序、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及

其必要費用 。

四、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。

前項第四款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，為受僱者因

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，或遭受性騷擾致終止勞動契約，於勞動調

解或訴訟期間無工作收入，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之補助 。

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扶助，與政府機關所定其他扶助或

補助性質相同者，應擇一適用，不得重複申請 。

第四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者，應依核定之實施計畫辦理;

其計畫內容如有變更者，應於變更前十日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同

意 。

第五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者，於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業務

訪視及考核時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 。



第六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者，應於執行年度終了前，將

執行成果及核銷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。

第七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通知

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

之補助;已補助者，應限期命其返還:

一 、不實請領或溢領 。

二、 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。

三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業務訪視及考核 。

四、經中央主管機關考核成效不佳 。

第八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及文件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。

第九條 第二條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經費，由其編列預算文應 。

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。


